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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齐文化博物院确定消防安全
重点部位的通知

各部室、单位：
为进一步做好齐文化博物院维稳安全防范工作，确保重点要害部位消防安全，保障单位财产、员工生命财产安全，根据《山东省火灾高危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精神和临淄消防大队消防安全“四个能力”达标要求，切实做到“谁主管，谁负责；谁在岗，谁负责”，结合齐文化博物院稳健发展以及人员变动的实际，报请院领导审定，确定齐文化博物院消防安全重点部位如下：
1、齐文化博物馆；
2、临淄足球博物馆；
3、文物库房；
4、配电室；
5、报告厅；
6、消防中控室、消防泵房。
以上各馆重点部位由确定的负责人按消防法规及齐文化博物院相关规定要求，进一步落实逐级消防安全责任和岗位消防安全责任。如因工作变动等情况，将及时进行重新调整、明确。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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